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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04年 10月 12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何鍾泰議員 ,  S.B.St.J. ,  JP (主席 ) 

梁家傑議員 ,  SC (副主席 )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  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 ,  JP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劉江華議員 ,  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石禮謙議員 ,  JP 
陳偉業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 ,  MH 
張學明議員 ,  SBS, JP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譚香文議員  
 
 

缺席委員  ：李華明議員 ,  JP 
陳婉嫻議員 ,  JP 
劉健儀議員 ,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梁國雄議員  
 
 

列席秘書  ：  薛鳳鳴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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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鄧曾藹琪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2 
歐詠琴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5 
陳淑芬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1 
胡清華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2 

  
 
經辦人／部門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的議員何鍾

泰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他表示，是次會議的目的是推

選 2004至 05年度會期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他亦
告知委員，李卓人議員已致函秘書處，表示退出工務小

組委員會。  
 
 
選舉主席  
 
2.  何鍾泰議員請委員提名主席的人選。石禮謙議員

提名何鍾泰議員。該項提名獲陳鑑林議員附議。由於

何議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因此由在未獲提名的出席

委員中排名最先的議員吳靄儀議員主持選舉。  
 
3 .   何鍾泰議員接受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

吳靄儀議員宣布，何鍾泰議員當選 2004至 05年度會期的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選舉副主席  
 
4 .   何鍾泰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並請委員提名副

主席的人選。陳鑑林議員提名張學明議員。該項提名獲

石禮謙議員附議。張學明議員接受提名。主席詢問委員

有否其他提名。陳偉業議員提名梁家傑議員。該項提名

獲吳靄儀議員附議。梁家傑議員接受提名。主席宣布以

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在出席的委員中，8票支持張學明
議員， 10票支持梁家傑議員。主席宣布，梁家傑議員當
選 2004至 05年度會期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其他事項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開會時間  
 
5.  主席表示，在上一個會期，因應委員在會期初

提出的請求，除有委員要求延長會議以便完成某些急切

項目的審議工作外，他已盡可能按照正常會議結束時間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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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 12時 45分結束會議。在該等特殊情況下，他總會
徵詢出席委員的意見，並在只有得到大多數出席委員贊

成的情況下，才會決定把會議延長至下午 12時 45分以
後。主席進一步表示，為更有效控制開會時間，他建議

在日後的會議上，讓個別委員在第一輪提問時提出兩項

問題，以及作出跟進提問一次。他解釋，過往他容許個

別委員在第一輪提問時提出多項跟進問題，但他發現此

項安排不大理想。他邀請委員就其建議的新安排發表意

見。  

 
6.  雖然吳靄儀議員理解主席希望更有效控制開會

時間，但她強調，由於涉及公共開支，工務小組委員會

將工務工程項目付諸表決前，必須確保已就該等項目進

行詳細研究，此點至為重要。她認為不應就個別委員的

提問次數設定不必要的限制。  
 
7.  主席對於吳議員認為有必要詳細研究撥款建議

的關注亦有同感，並解釋他的建議並非旨在限制個別委

員的提問次數，因委員有進行第二輪或更多輪提問的自

由，而每次在把議程項目付諸表決前，他都會詢問委員

是否有進一步提問。他所建議的安排旨在給予每位委員

公平及足夠的機會提問，藉此就撥款建議進行詳細商

議。鑒於委員並無提出其他意見，主席表示，他會落實

所建議的安排。他補充，視乎委員的意見，有關安排可

於日後再作檢討。  
 
2004至 05年度會期的會議時間表  
 
8.  主席表示，他會就 2004至 05年度會期工務小組
委員會的會議時間表與秘書商討，並於會後將時間表送

交各委員。按照現時安排，工務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將

於 2004年 10月 27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0月 25日  

 


